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4高普考) 

共 2頁 第 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10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地政 

科 目：民法(包括總則、物權、親屬與繼承) 

 

一、甲將自己所有的 A 動產出租給乙，乙使用不久，卻有意據為己有。乙先將 A 以十萬元賣給惡

意的丙，雙方並約定，丙將 A 暫時借給乙繼續使用；之後，乙又將 A 以十一萬元售讓予善意

的丁，亦約定丁將 A 暫時借給乙繼續使用。今乙獲得甲同意，以八萬元代價讓售 A 於自己，

並完成讓與合意。此時，何人對 A 物有所有權？ 

【擬答】： 

丙對 A 物有所有權。理由如下： 

乙丙間之買賣契約有效。理由在於負擔行為僅會發生債權債務關係，並不涉及甲之該相機

所有權的變動，所以不以有處分權為必要。因而「出賣他物之物」（最高法院 37 年上字第

7645 號判例「買賣契約與移轉所有權之契約不同，出賣人對於出賣之標的物，不以有處分

權為必要」參照）；乙丙間之物權行為，則以行為人具有處分權為必要（蓋處分行為已涉

及他人權利的變動），「無權處分」依據民法第 118 條第 1 項之規定，效力未定，丙為惡

意，不發生民法第 948 條第 1 項與第 801 條之「動產所有權之善意取得」。 

乙丁間之買賣契約有效；乙丁間之物權行為，效力未定，丁若為善意且無重大過失，仍不

當然發生民法第 948 條第 1 項與第 801 條之「動產所有權之善意取得」，蓋本例乙丁間交

付相機的方式為「占有改定」，民法第 948 條第 2 項「動產占有之受讓，係依第七百六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為之者，以受讓人受現實交付且交付時善意為限，始受前項規定之保護」

參照。 

今乙獲得甲同意，以八萬元代價讓售 A 於自己，並完成讓與合意，乙既已依民法第 761 條

第 1 項但書「簡易交付」之規定取得 A 動產之所有權，則自應由丙再取得 A 動產之所有

權，民法第 118 條第 2 項「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為處分後，取得其權利者，其處分自始

有效。但原權利人或第三人已取得之利益，不因此而受影響」與第 3 項「前項情形，若數

處分相牴觸時，以其最初之處分為有效」參照。 

 

二、乙未經 L地所有權人甲的同意，亦未請領建築許可執照，私自在 L地上建造鋼筋水泥磚造二

層樓房 H，無保存登記。數月後，乙將 H樓以 500萬元售讓予丙、丁兄弟二人共有，並已交

付，然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嗣後，甲發現 H樓占用其 L地，其是否得對何人主張何種物

上請求權，請求拆除 H樓並返還 L地？ 

【擬答】： 

甲得對丙丁主張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之物權請求權，請求拆除 H 樓並返還 L 地。理由如下： 

H 樓為違章建築，雖可以為「交易的標的」（最高法院五十年台上字第一二三六號判例

「違章建築物雖為地政機關所不許登記，尚非不得以之為交易之標的，原建築人出賣該建

築物時，依一般規則，既仍負有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之義務，則其事後以有不能登記之弱點

可乘，又隨時主張所有權為其原始取得，訴請確認，勢無以確保交易之安全，故本院最近

見解，認此種情形，即屬所謂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應予駁回。是其確認所有權

存在之訴，既應駁回，則基於所有權而請求撤銷查封，自亦無由准許」參照），但受讓人

丙丁無法取得所有權（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第一項「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

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參照），僅能取得「事實上處分權」，最高

法院六十七年第二次決議「違章建築之讓與，雖因不能為移轉登記而不能為不動產所有權

之讓與，但受讓人與讓與人間如無相反之約定，應認為讓與人已將該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

分權讓與受讓人」參照。 

丙丁為 H 樓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1101 號判決「房屋之拆除，為事

實上之處分行為，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

方有拆除之權限。而房屋戶口設籍之人或占有人，非必為房屋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

故不能僅憑戶籍設於系爭房屋，或占有該房屋，即認該人有事實上處分權，而命其拆屋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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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參照），且 H 樓存在 L 地上並無基地利用權，故丙丁亦屬無權占有 L 地，因而甲得對

丙丁主張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之物權請

求權，請求拆除 H 樓並返還 L 地。 

 

三、夫妻甲、乙二人結婚多年，未生育子女。乙於民國(以下同)103年 5月 5日向管轄法院訴請

離婚，104年 5月 28日判決離婚確定。於 103年 5月 5日，甲有婚後財產 1200萬元(包括因

繼承其父遺產而得 300萬元)，乙有婚後財產 500萬元，二人均無負債；於 104年 5月 28

日，甲有婚後財產 800萬元(包括因繼承其父遺產而得 300萬元)，乙有婚後財產 540萬元，

二人均無負債。試問何人得向其離婚配偶請求給付多少的剩餘財產差額？ 

【擬答】： 

乙得向其離婚配偶甲請求給付 200 萬元的剩餘財產差額。理由如下： 

本例涉及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民法第一千零零五條「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

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與第一千零三十條之ㄧ第一項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

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

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分別定有明文。又本例之剩餘財產，其價值計算應以 103 年

5 月 5 日向管轄法院訴請離婚時為準，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條之四「Ⅰ、夫妻現存之婚後財

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

Ⅱ、依前條應追加計算之婚後財產，其價值計算以處分時為準」參照，均合先敘明。 

甲、乙間剩餘財產的計算 

甲之婚姻財產 

婚後財產：1200 萬元(包括因繼承其父遺產而得 300 萬元)。 

婚後債務：0 元。 

乙之婚姻財產 

婚後財產：500 萬元。 

婚後債務：0 元。 

甲、乙間剩餘財產的分配 

甲之剩餘財產為 900 萬元，乙之剩餘財產為 500 萬元，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400 萬元應平

均分配，亦即乙得向其離婚配偶甲請求給付 200 萬元的剩餘財產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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